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五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六條規定，空氣污染防制費（以下簡稱空污費）之徵收，係本於污染者付費之原則，對具有造成空氣污染共同特性之污染源，徵收一定之費用，俾經由此種付費制度，達成行為制約之功能。自空污費開徵以來，在固定污染源及交通工具等各項空氣污染管制工作上已有具體之污染減量效益。為有效達成空污費隨污染物實際排放量徵收之目標，空污費收費制度規劃分階段方式實施，收費辦法及收費標準歷經多次檢討修訂，為符合釋憲揭示之原則，特訂定「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署刻正積極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該政策涉及生態綠化、建築節能、設備節能、再生能源、綠色運輸、資源循環、防救災與調適等面向，建設期程長，所需經費亦龐大，應籌設專用財源，支應相關工作之執行經費，或用以低利或無息貸款給企業，甚或中央及地方公共部門，執行相關低碳措施；而相關經費則可回收、循環再利用。

為有效運用空氣污染防制基金之經費，協助推廣低碳家園業務，爰修正本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十二款，分別增訂「貸款」及「貸款相關事項」等文字，以增加基金用途，善盡維護國民健康、生活環境，以提高生活品質之目的。
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五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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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1、 關於主管機關執行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事項。
2、 關於空氣污染源查緝及執行成效之稽核事項。

3、 關於補助、獎勵及貸款各項污染源辦理空氣污染改善工作事項。

4、 關於委託或補助檢驗測定機構辦理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事項。

5、 關於委託或補助專業機構辦理固定污染源之檢測、輔導及評鑑事項。

6、 關於空氣污染防制技術之研發及策略之研訂事項。

7、 關於涉及空氣污染之國際環保工作事項。

8、 關於空氣品質監測及執行成效之稽核事項。

9、 關於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之相關費用事項。

10、 執行空氣污染防制相關工作所需人力之聘僱事項。

11、 關於空氣污染之健康風險評估事項。

12、 關於潔淨能源使用推廣及研發之獎勵及貸款相關事項。

13、 其他有關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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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推動低碳永續家園，籌措相關財源，分別於第三款及第十二款增列「貸款」及「貸款相關事項」文字，以擴大基金用途，活絡空污基金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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